臺北市103年度公私立高中友善校園
「親善大使--生命教育參訪體驗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10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
（二）臺北市10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三）臺北市103年度公私立高級中學學生輔導工作執行小組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促使學生提升自我功能，珍惜自己、尊重他人、關懷弱勢，走向生命的陽光。
（二）培養生命教育種子學生，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服務學習活動，培養服務的人生觀，拓展人生視野。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私立方濟中學。

（四）協辦單位：新北市愛維養護中心。

四、活動時間：103年11月14日（星期五）上午8時0分至下午4時30分。

五、活動地點：新北市愛維養護中心（新北市八里區華富山35號）。
六、參加對象
（一）臺北巿公私立高中學生，計60人，依報名優先順序錄取，額滿為止。
（二）請各校輔導室推派符合下列者參加：
1.熱愛生命、志願服務他人之學生。

2.將來有意願報考特殊教育、社工、心理輔導、護理等科系之學生。

七、活動方式：藉由擔任親善大使，認識愛維養護中心成立宗旨與運作方式，並照顧與協助中心住民之課堂學習與生活自理，進而從體驗活動中省思，學習珍惜自己、尊重他人、關懷弱勢，培養服務的人生觀。
八、報名方式
（一）各校報名人數：1~2名，依報名優先順序錄取，額滿為止。
（二）報名截止時間：103年10月31日（星期五）下午5時前。
（三）報名表影本請由聯絡箱或傳真至方濟中學輔導室收（報名表正本請各校自行留存）。聯絡箱號碼：268；傳真：2790-9537。
（四）可至方濟中學學校網頁中間「焦點新聞」，下載本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
（五）聯絡人：方濟中學輔導處汪筱媛老師，聯絡電話：2791-0278轉分機71。
九、全程參與活動之學生核發6小時服務學習認證，當日公假一天。
十、經費：學生須自付保險費20元（於活動當日報到時繳交），其餘所需經費由教育部10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專款補助經費暨臺北市高中生命教育資源中心承辦學校103年度預算專款項下支應。
十一、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地點

	08:00-08:30
	報  到
	方濟中學
華紹昌主任
	關渡捷運站

1號出口

	08:30-09:30
	前往新北市愛維養護中心
	方濟中學
華紹昌主任
	

	09:30-10:00
	溫馨小叮嚀－
組別分配與注意事項
	愛維養護中心

社工師
	愛維養護中心

	10:00-11:00
	生命故事分享
	愛維養護中心

生命教育講師
	愛維養護中心

	11:00-12:00
	大手牽小手－
親善大使協助照顧住民

PART I 
	愛維養護中心

醫護人員、教保員
	愛維養護中心

	12:00-13:00
	親善大使用餐時間
	方濟中學
華紹昌主任
	愛維養護中心

	13:00-14:00
	認識愛維的開始與現在
	愛維養護中心

社工師
	愛維養護中心

	14:00-15:00
	大手牽小手－
親善大使協助照顧住民

PART II
	愛維養護中心

社工師
	愛維養護中心

	15:00-16:30
	服務學習

之省思與分享
（分成四組同時進行）
	方濟中學
華紹昌主任
李孟融老師
蔡珮芸老師

汪筱媛老師
	愛維養護中心各分組地點

	 16:30~
	賦歸
返回關渡捷運站解散
	方濟中學
華紹昌主任
	愛維養護中心關渡捷運站


十二、本計畫經奉 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親愛的家長：

本市為幫助學生體悟生命內涵，特別規劃辦理「親善大使」生命教育參訪體驗活動，活動訊息如下：

( 活動時間：103年11月14日（五）上午8時0分至下午16時30分。
( 活動地點：新北市愛維養護中心（新北市八里區華富山35號）。
( 活動方式：服務學習、分組討論。
若您同意孩子參加，請填寫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交給就讀學校，並請提醒子女知會導師，遵守團體規範，用心投入學習。

 方濟中學輔導處  敬啟

103.10
------------------------------------------------------------------------------------------------------------------------
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學103年度友善校園生命教育參訪體驗活動報名表

	校名
	
	姓名
	
	性別
	

	身分證
字號
	
	電話
	
	手機
	

	住址
	
	用餐
	□葷   □素

	電子信箱
	
	出生年月日
	

	緊急
聯絡人
	
	電話
	
	手機
	

	臺北市公私立高中103年度友善校園生命教育體驗活動家長同意書

本人已知悉臺北市方濟中學承辦之「親善大使-生命教育參訪體驗活動」相關訊息，同意 ___年 ____班 ___________ 報名參加。

此致 ____________ 高中
學生家長:                   (簽章)                                                                                                       

____年____月____日  

※請轉交貴子弟連同報名表於  月  日  中午前交回學校輔導室


承辦人：                    主管：                   校長：
連絡電話：                                               

中華民國103年      月      日
此表格請各校自行篩選學生後，統一填寫傳真或聯絡箱送方濟中學輔導處汪筱媛老師收。








